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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年教改的回顧與展望–㈻校行政類

㆒、問題之背景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而青少年則

是國家未來的棟梁，每一位國民中小學學

生，都是國家未來的希望。所以培養國民中

小學生具有基本學養及能力教育的國民義務

教育受教權，一直以來相當受到國家的重視

及保護。因此，在國中小教育階段的學生，

無論是因為何種因素造成無法繼續學業的輟

學行為，政府相關單位皆會透過許多不同的

途徑，試圖讓輟學的學生能夠回歸到正常的

軌道，讓學生個人的知識學習及人格成長得

以在學校教育的體制下，持續健全地發展。

所以如何針對學生的中途輟學行為進行適當

的輔導策略，一直以來是我國教育當局及教

育界相當重視之教育議題。

綜觀國內有關國民中小學學生中途輟學

輔導之研究文獻，主要可將國民中小學學生

中途輟學輔導之歷程分為預防、協尋、輔導

與復學等各階段的演進歷程，以國內碩博士

論文資料庫中有關國民中小學學生中途輟學

輔導的30篇相關論文以及教育論文線上資料
庫中的83篇相關期刊文獻為例，總共有113篇
相關期刊論文，經歸納發現，其中有關協尋

輔導階段方面的相關期刊文獻約佔4成，有關
中途輟學學生復學後再輔導之相關期刊文獻

亦約佔4成。然而在預防學生中途輟學階段方
面的碩博士論文則僅有占約2成。顯見在協尋
輔導及復學階段方面的中途輟學學生，受到

多方面來自學校、政府及社會方面的關注，

而且亦有許多豐富的政府及社會資源，投注

在中輟學生之協尋輔導及復學此二階段。相

較於中途輟學學生的協尋輔導及復學的後期

階段，預防學生中輟的前期階段實為較需要

投注額外心力的歷程，如果能提早預防學生

於國中小就學階段中途輟學問題之發生，可

以降低中輟問題對學生本身、其家庭、學校

及社會的衝擊性，以及後續可能引發的問

題，並減少後續相關因學生中途輟學而引發

的輔導及復學之困難度，節省許多社會資源

及成本。

美國聯邦政府於1980年代中期將國民中
小學學生中途輟學輔導之預防階段視為重點

工作的觀點及作法，帶動了陸續發展出的

防治中輟問題策略，例如在1985至1990年
間，各州立法通過「中輟防治方案（Dropout 
Prevention Programs）」，1986年由美國教
育部所支持的「全國中輟防治中心∕網絡（

National Dropout Prevention Center∕Network），
以及1991至1996年，美國聯邦教育部補助設
立的「目標群體方案（Targeted Programs）」以
及「學校重建方案（Restructuring Programs）」
的兩類型中輟防治方案。

而我國在民國83年起全力推動國民中小
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制度，民國85年頒布「
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

法」，於87學年度起全國連線使用國民中小
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系統」，使教育單位

可即時掌握中途輟學學生資料，教育部並協

調內政部警政署，建立中輟失蹤學生巡警掌

上型電腦資訊系統，增進通報協尋時效，提

高尋獲輔導復學比率，教育部於民國88年度

國民㆗小㈻㈻生㆗途輟㈻防治
與輔導現況之研究

劉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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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協助地方籌設「多元型態中介教育措施」

之運作方案，解決學生因個人家庭因素所產

生的中輟行為，以實際的行動安置中途輟學

的孩子。由上述可知我國希望能以法律明文

之規定、建立通報系統網絡以及各種中介教

育措施的多管齊下的作法，以期實際落實輔

導中途輟學學生復學的教育政策。

然而上述所強調的處理時間點多為學生

發生中途輟學學生問題之後的相關措施及辦

法，雖然教育部已規劃更積極的中輟輔導三

級預防措施，其中在初級預防階段，以針對

一般學生及適應困難學生進行一般輔導為工

作重點；在二級預防階段，針對即將產生偏

差行為邊緣的學生進行較為專業之輔導諮

商；在三級預防階段，則針對偏差行為及嚴

重適應困難學生進行專業之矯治諮商及身心

復健。然而在此中輟輔導三級預防措施中，

所迫切需要的針對學生適應困難所形成偏差

行為輔導的專業輔導人力，在現行國中小學

校人力配置中，則呈現極為缺乏的窘境。

架構此中輟輔導三級預防措施主要來

自於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誠如Gultin與
Renolds（1999）所言：「讓少年遠離犯罪
的司法系統，比協助他們感化教育後如何適

應社會生活更重要；幫助家庭避免貧窮發

生，比協助他們走出貧窮更有意義。」若能

將處理的時間點向前延伸至學生發生中途輟

學問題之前的預防輔導問題，提高學校、家

長以及社會等各方面對於學生中輟問題產生

之前的預防勝於治療的理念之重視，再配合

國內目前日臻完善的國民中小學學生中途輟

學協尋輔導及復學相關策略方案，則可預見

積極輔導中途輟學學生的全面性成效。

㆓、研究結果

我國對於中途輟學學生之定義，依國民

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第

2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發現學生

有未經請假、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達三日以

上者，或轉學生未向轉入學校報到者，列為

中輟生。」。故由定義上採取「三天無故未

到校」即為中輟生之嚴謹認定，足見我國對

中輟生問題之重視。且中華民國憲法第21條
明文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

務。」，顯見我國對國民中小學教育之重視。

綜觀國內有關國民中小學學生中途輟學

輔導的相關文獻，可將國民中小學學生中途

輟學輔導歷程簡單區分為預防、協尋、輔導

及復學等各階段，以下將就各階段之研究成

果進行分別之整合論述。

（一）國民中小學學生中途輟學輔導歷程之

預防階段

此階段主要目的在於提早發現可能造成

學生中輟的原因、動機，並以積極主動的態

度，提前預防學生中途輟學之問題，以期降

低中輟問題發生後對學生本身、家庭、學校

及社會的衝擊，並降低解決中途輟學學生的

社會成本，Baas於1991年的研究指出，花在
早期中輟預防的費用，將比學生中輟後所付

出的費用節省六倍以上。以下主要分為學生

發生中途輟學行為前的訊號、可能原因與誘

發因子兩方面進行探討。

1.發生中途輟學行為前的訊號
（1）蹺課、逃學、曠課過多

Wehlage & Rutter在1986年與 Lewis在
1999年的研究結果皆表示，學生的曠課節數
對於學生中輟行為具有最佳的預測力。如果

學生無正當理由出現上述情形的次數過多，

則可能表示學校課程或環境因素，造成學生

學習意願低落。此時該班導師會轉介至學校

的學生事務處，瞭解學生產生蹺課、逃學、

曠課過多的原因，由專任的輔導老師以及諮

商師進行心理輔導。此處理方式與預防勝於

治療之概念相符，若能落實執行，將可減少

學生中途輟學的行為。

（2）導師與輔導老師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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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Wells, Miller與Clanton在1999年的
研究發現，請學校輔導老師根據自己的個人

經驗及專業判斷，預測哪些學生最有可能成

為中輟生，其研究結果顯示學校輔導老師的

預測與學生日後是否出現中輟行為的結果相

當一致（李冠蓉，民91年）。若在國民中小
學學生中途輟學輔導歷程的預防階段，借重

學校輔導老師的專業知能，將可找出中輟高

危險群，提早避免學生中輟問題的產生。

2.中途輟學的可能原因、誘發因子
（1）家庭支持度低

在國中小教育階段的學生，大多仍需要

家庭經濟的基本支持，才能夠到校學習，有

些學生因為家庭經濟狀況不佳，需要協助父

母親工作，迫使學校課業中斷，或是家中發

生重大變故，使得學生需要負擔家計照顧弟

妹而無法繼續課業。或是因為家長本身對教

育並不重視，進而影響學生本身對學校教育

的看法。

（2）結交不良同伴
在國中小階段的學生，其年齡介於8歲

至16歲之間，屬於身心發展階段的兒童與青
少年時期，在此階段的學生深受家庭及同儕

影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若是在

此階段接觸到不良同伴，很容易會受到影

響，而使得學生產生中輟行為。

（3）學業成績低落
在Kronick與Hargis於1990年所定義的學

生中途輟學問題中，其共同特徵皆為在校學

業成績低落。目前各級學校中以學業成績判

斷學生個人好壞的價值觀仍普遍存在，間接

影響學生對自己的自我概念的看法，使得學

業成績低落成為師生關係緊張、疏遠的可能

原因，造成學生到校學習的意願低落，進而

產生中途輟學的行為。

（4）校園暴力威脅
身心發展較為弱勢的學生，容易在學校

受到行為偏差學生之威脅、恐嚇，進而產生

害怕到學校上課的心理，形成逃避上課的行

為，導致中途輟學問題的產生。教育部已針

對此現象推動「青少年輔導計畫」，以防治

青少年犯罪與校園暴力（鄭崇趁，民85）。
（二）國民中小學學生中途輟學輔導歷程之

協尋與輔導階段

此階段主要目的在於學生發生中途輟學

行為後，結合學校、社區、家庭、警政等各

方面資源，將中途輟學的學生找回來，以期

降低中輟問題發生後對學生本身、家庭、學

校及社會的衝擊，並降低解決中途輟學學生

的社會成本。以下主要就實際介入的輔導方

式及作法進行探討。

1.實際介入的輔導方式：
（1）班級導師、學校教師、輔導老師與學

校社工

在學生產生中輟行為之後，班級導師是

第一個會知道的人，此時需讓學生家長知道

學生有中輟行為的發生，同時也讓學校輔導

處知道此情形，將學生納入輔導個案，可請

班級導師或學校社工進行家訪，輔導老師採

取主動介入式的輔導。因國中小教師平日之

教課與行政負擔頗重，而且學生之所以會產

生中途輟學行為的原因錯綜複雜，可能是家

庭環境或是學校課業或同儕壓力等因素，上

述班級導師的作法，可同時引進與學生有密

切關聯的家庭與學校之資源力量，了解學生

形成中輟行為的原因，共同為解除學生中途

輟學的行為進行努力。

（2）替代役
在學生出現中輟行為之後，如何讓學生

能重返校園，成為首要課題。替代役男在尋

找中途輟學學生協助重返校園的任務中，有

許多成功的案例；例如新竹光華國中教育替

代役男潘永政，以密切家訪的方式，讓中輟

生從一開始將他當成隱形人，到最後願意開

口交談，甚至讓他陪同出庭；潘永政以耐心

與積極接觸的態度，在半年中為該校找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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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作式中途班：與民間團體合作開
辦，主要提供復學生或中輟之虞學

生復學輔導及另類適性課程，目前

全國有18班，95年度提供342個就
讀名額。

在中介教育措施的課程規劃方面，課程

效果往往不著重在學習內容本身，而是學生

本身內在心靈的改變與成長，如何使學生變

得更加自尊自信，才是課程設計的重點。以

循序漸進的方式，輔以與學生生活各方面相

關的輔導課程，讓學生能夠不再排斥學校的

課程，而能繼續留在學校的教育體制中，得

以擁有健全發展與成長的機會與環境條件。

主要以基本學科課程、技藝課程、藝能課程、

輔導課程四類課程為主，輔以生活輔導課

程，以增進學生法律知識，並增加藝術人

文、休閒教育、體驗活動等課程，促進學生

之潛能開發；引進壓力管理、情緒管理、人

際互動等課程，讓學生在遇到生活上的問題

時，可以學習如何以適當的方式及管道進行

心理方面的調適；另設有體能或服務性課程，

如體育活動、學校或社區服務活動等，除了

讓學生可以鍛鍊體魄之外，亦可經由實際的

利他服務行動，產生不同於以往的生活體驗，

了解只要自己願意付出，對學校社會都可以

有所貢獻，而非僅只是受幫助的一群；而在

生涯輔導課程中，則提供學生如生涯規劃、

技藝教育、進路輔導等各方面的諮詢服務；

並安排學習適應課程，視學生需求，安排適

度的補救教學課程（林杏足，民94）。
然而有些研究指出中輟生不僅在學校

無法適應學科課程的學習，在進入就業市

場時，工作表現也不佳（Chinien,Boutin & 
Letteri, 1997），中輟生在學習過程中產生挫
折的原因，可能來自於學習或處理訊息的方

法出了問題，進而延伸到日後工作表現或人

際關係表現上（周愫嫻，民93）。所以在中
輟教育措施的課程內容設計與安排上，可加

名中輟生（自由時報，2006∕7∕27），諸
多成功案例，不勝枚舉。由此可知，教育部

自90年8月起，即開始投入役男加入學生中
途輟學輔導工作之成果斐然，94年度全面推
動「改進中輟生輔導役男配置與運用計畫」，

使中輟替代役男之運用能更具彈性。定期舉

辦教育服務役績優服勤單位、管理人員、認

輔教官及役男表揚大會，期使社會各界能充

份了解教育服務役男在「平衡城鄉教育差

距」、「協助中輟生復學輔導」、「輔助特

殊職能教育」及「維護校園安全」的成果與

貢獻（教育部軍訓處，民96），並擬擴編替
代役員額，加入具有社工、心理背景的役男，

協助中輟生重返校園。（中國時報，2006∕
9∕28）
（3）中途輟學學生通報系統

自民國87學年度開始實施，以連線網路
通報系統，及時掌握全國國中小中輟生之背

景與狀況，形成瞭解學生產生中輟行為可能

原因的量化資料庫，提供學者專家、實務工

作者及政府相關單位豐富的客觀研究數據，

以利產生中輟行為的推論及相關解決的方案

與策略。教育部並協調內政部警政署，建立

中輟失蹤學生巡警掌上型電腦資訊系統，增

進通報協尋時效，提高尋獲輔導復學比率。

（4）多元型態中介教育措施（王淑娟、洪
麗芬，民91；教育部，民95）
1 慈輝班：主要提供家中發生變故、
經濟困難的中輟復學生或中輟之

虞學生就讀，提供住宿及生活輔導

等、多元另類適性教育措施，目前

全國的慈輝班有10所，95年度提供
811個就讀名額。

2 資源式中途班：此類為比照特殊教
育資源班，提供中輟復學生或中輟

之虞學生多元另類適性課程，無住

宿，目前全國有78班，95年度提供
1330個就讀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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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認知教學的部分，並增加除基本學科課程

內外其餘課程內容的質與量，以充分發揮其

運作目的。

（三）國民中小學學生中途輟學輔導歷程之

復學階段

此階段主要目的在於學生發生中輟行為

後，結合學校、社區、家庭、警政等各方面

資源，將中途輟學的學生找回來，讓學生能

夠在學校制度或是中輟教育措施的保護下，

健康安全的成長。此階段主要面臨的挑戰為

重返校園的中輟生，很容易因為在原本造成

中輟行為的原因或條件仍然存在的情況下，

使得學生復學後學校生活適應困難，產生再

度中輟的行為。以下主要分為復學學生再度

中輟的原因以及維持學生復學成果的實際介

入方式兩方面進行探討。

1.復學學生再度中輟的原因
（1）家庭因素

學生家庭支持度低為學生產生中輟行為

的可能因素，學生家長可能基於本身經濟條

件，而疏於照顧學生，甚至可能要求學生放

棄學業協助家中經濟；或學生家長本身教育

程度的關係，忽視家庭環境對學生教育的影

響，不了解學生在外表現對其日後所造成的

影響；另一種學生家長類型則為對學生抱有

太大的期望，吝於給予學生讚美，以批評責

罵代替讚美教導，無形中成為學生在面對學

校課業時的沉重壓力，長久下來，使得學生

失去面對學校課業的動力。若上述與學生密

切相關的家庭因素仍未改變，即使把曾經中

輟的學生找回來，還是極有可能再度產生中

途輟學的行為。

（2）學生個人
學生本身在面對在學校生活中可能遭遇

到的課業、人際互動等問題時，若不懂得以

適當的方式進行有效的解決，或是尋找合適

的資源（例如教師、輔導老師）協助解決，

再加上國中小學生的身心發展仍屬尚未成熟

的階段，挫折忍受力較低，在無法解決問題

的壓力情境下，很有可能會產生逃避問題的

中輟行為，以暫時減輕學生個人的心理壓

力。若上述行為模式一再循環無法打破，對

學生日後的生涯發展，將有不利的深遠影響。

（3）復學後的同儕與師生關係
中輟生復學後若不是回到原班級就讀，

則可能產生需重新適應班級生態的問題，因

非原班級的學生與教師對新加入的中輟生通

常有另一種看法（張景媛，民85），再加上
中輟復學生本身對於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高

敏感度，使得中輟復學生較難在班級中建立

積極正向的同儕與師生關係。為避免上述問

題發生，目前的中輟生復學後大多回到原班

級，以利班級及學校生活之接續，減少學生

中輟後復學之阻力。

（4）學習困難
許多中輟生原本就屬於學業成績較為低

落的一群，再加上產生中輟行為的這一段時

間未接觸課業所需補足的學業進度，使得中

輟復學生很容易在標榜學業成績表現的學校

環境中，再度遭受學業上以及人際上的挫折，

進而產生中輟行為。

（5）社會因素
學生在產生中輟行為之後，容易被社會

貼上問題學生甚至虞犯少年的標籤，此種無

形的反面力量，往往形成學生在復學路途上

的阻礙與桎梏，容易讓學生產生無論做什麼

都無法扭轉社會他人對自己印象的無力感，

進而產生自暴自棄的心態，認為自己不回學

校也沒關係，使得促使學生重回校園的工作

更形困難。

2.維持中輟生復學成果的實際介入方式
在學生家長方面，可鼓勵學生家長多多

參與學校或社區所舉辦的親子課程，了解學

生在各階段的需要，讓自己也讓孩子在共同

經營親子關係時，有學習成長的機會；而在

經濟條件較差的家庭，則可引介適當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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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府資源進行援助，以提供學生合適的生

活發展環境；而在社會教育方面，則需要多

多設置心理成長相關課程，讓社會大眾學習

以關懷來取代責備的眼神，以寬容來代替批

評的力量；而在學生本身方面的心理輔導策

略，則與中途輟學輔導歷程之輔導階段所採

用的方式相同，主要提供中輟復學生相關的

中輟教育措施服務，藉由慈輝班、資源式與

合作式中途班等不同之中輟教育措施，安置

中輟復學生。而學生可能原本就有學業成績

低落的情況，在產生中輟行為之後，更是雪

上加霜，此時若能適時引入教育部實施已久

的攜手計畫的大專生人力資源，針對學生學

業表現較弱的科目，進行課業輔導的課程，

相信可以讓學生重拾對課業的信心。

中輟生重返校園對學生本身、學生家長

及所處社會而言是極大的考驗，同時也是極

佳的學習機會，如果在中輟生重返校園的初

期，能夠安排專業輔導人力資源，針對中輟

復學生的課業、心理等各層面積極進行輔導

，相信可讓曾經中途輟學的孩子，留在校園

中；也讓學生家長及其社會，重新擁有並學

習以不同於以往的態度與方式，面對孩子的

機會。

回顧我國在於國中小學生中途輟學問

題之輔導及復學之工作成效，可由圖1客觀
統計數據得知，以90學年度至93學年度之
學生中輟與復學狀況之統計數據為例，經由

政府、學校等相關單位各項人才與資源的投

入，使得復學人數增加，中輟學生人數確已

逐年減少，由90年的3210人（占曾輟人數的
0.339），降至93年的2382人（占曾輟人數
的0.292）。可清楚看出有效降低國中小學
生中輟人數之輔導成效。

圖1  國民㆗小㈻教育階段，㈻生輟㈻、復㈻㆟數狀況（教育部，民95）—

90 ㈻年（90.8.1㉃91.7.31）㉃93 ㈻年（93.8.1㉃9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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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國歷年國中小學生中途輟學人數

比例，則可由表1得知，約佔全部學生數之
0.3%，顯著低於歐美日等各國（王淑娟，民

91）。可清楚看見投注於國民中小學學生中
途輟學輔導及復學之實際成效。

表1  各國㈻生㆗輟率與復㈻率

國家 中輟率 復學率

美國

1998年            11.8%
1999年            11.2%
2000年            10.9%

無資料

日本 2000年            1.17% 2000年            25.2%

英國
1993-1998       0.7%
1999-2000       0.7%

無資料

中國大陸 1998年            2.08% 無資料

中華民國

1998-1999       0.29%
1999-2000       0.20%
2000-2001       0.30%
2001-2002       0.33%
2002-2003       0.34%
2003-2004       0.30%
2004-2005       0.28%
2005-2006        0.27%

1998-1999       56.29%
1999-2000       61.53%
2000-2001       73.86%
2001-2002       66.10%
2002-2003       76.30%
2003-2004       65.74%
2004-2005       66.21%
2005-2006       72.08%

（王淑娟，民91；教育部統計處，民95）

綜合上述國民中小學學生中途輟學輔導

歷程之預防、協尋、輔導與復學等階段之分

別論述，可發現我國在國民中小學學生中途

輟學之協尋、輔導與復學方面之成效斐然。

然而若可進一步在中途輟學之預防階段，及

早投注適當的人力以及物力的各項資源，相

信可以降低解決國中小學生中途輟學問題的

各項資源成本，並使得輔導成效更為顯著。

若希望能根本解決中途輟學學生的問題，則

集合眾多學者專家之意見（吳芝儀、蔡德輝，

民92），皆認為需要採取資源整合的態度與
作法，運用政府、學校、民間三方面現有的

各類教育人力以及物力的資源，透過全面且

綜合性的各類中輟防治輔導方案，才能積極

找回中途輟學的學生，並且讓學生能夠留在

學校中持續地健康學習與成長。

㆔、建議

以國民中小學學生中途輟學問題而言，

政府、學校以及相關單位在輔導與復學階段

所投注的大量心力，有目共睹，而且將輔導

成效與世界其他各國比較，則不遑多讓。若

能進一步地防患於未然，則是以最經濟實惠

的人力、物力解決問題的方法，建議可將國

中小學生中途輟學問題的預防階段，同樣視

為日後解決國中小學生中途輟學問題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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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所在。國中小學生會產生中輟行為的問

題，與學生本身的家庭功能失調、學校成績

低落等因素有很大的關連。而根據研究統計，

非在學少年之犯罪率為在學學生的5.15倍，
有暴力犯罪少年在進入矯正機構前，有高達

67.4%的比例經常不到校上課（蔡德輝等，
民88），若在國民中小學學生中途輟學輔導
歷程的預防階段中，可結合內政部、社會司

等中央各相關部會、地方政府、民間公益團

體以及學校等之資源及人力，提早將可能形

成中輟行為之學生列入輔導之對象，將可及

早預防學生中途輟學問題之產生。然各項教

育政策之順利推動，皆需要有經費預算以及

專業人力兩項資源相互的配合，國民中小學

的學生會產生中途輟學的行為，主要與家

庭、學校及社會環境三因素有關，在家庭因

素方面，需對弱勢家庭提供實質上的關懷，

以減少弱勢家庭學生可能會出現的教育弱勢

情形，可配合政府各項福利配套措施，若能

借力使力，則將可達成事半功倍之效用。例

如可運用行政院擬定執行的「大溫暖」政策

中五大目標之一的社會福利套案資源，用以

改善國中小學生弱勢家庭之實質經濟問題，

以期降低學生產生中途輟學問題之家庭環境

因素；在學校方面，可持續推廣教育部所推

動的「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讓原本成

效良好的各級學校繼續維持，並鼓勵其他學

校加入該計畫，使每位學生可以在友善的校

園裡學習成長。另可搭配我國「教育優先區

計畫」實施學生中途輟學問題之輔導策略，

我國教育優先區計畫之目標為：（一）規劃

教育資源分配之優先策略，有效發揮各項資

源之實質效益。（二）改善文化不利地區之

教育條件，解決城鄉失衡之國教特殊問題。

（三）提升處境不利學生之教育成就，確保

弱勢族群學生之受教權益。（四）提供相對

弱勢地區多元化資源，實現社會正義與教育

機會均等。（五）促進不同地區之國教均衡

發展，提升人力素質與教育文化水準；教育

優先區計畫之對象為：（一）原住民學生比

例偏高之學校。（二）低收入戶、隔代教

養、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過大之

學生比例偏高之學校。（三）國中學習弱勢

學生比例偏高之學校。（四）中途輟學率偏

高之學校。（五）離島或偏遠交通不便之學

校。（六）教師流動率及代理教師比例偏高

之學校。由此可知，教育優先區計畫的主要

目的在於能夠使得教育資源獲得妥善適當之

分配，以提供弱勢地區所需之教育資源，減

少城鄉失衡之教育問題。而且其主要補助對

象中包含因學生家庭背景等因素而使得中途

輟學率偏高之學校，若能實際落實此方案，

則可經由學校層面的介入及資源的適當投

注，成為解決學生中途輟學行為中的防治階

段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而在國民中小學學生中途輟學輔導歷程

各階段之人力資源部分，建議增加國中小之

專業輔導人力，如輔導老師、諮商師及學校

社工，以降低學校中各級教師的負擔，提倡

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以活潑有趣的輔導課

程、工作坊、輔導營等方式，以利學生生活

各層面的全方位輔導策略之積極推行，並配

置學校社工，積極針對可能產生中輟行為的

學生進行家訪，實際了解其家庭背景結構，

引入適當之社會與政府資源，改善學生的家

庭經濟條件，降低學生產生中途輟學行為的

可能性。若能結合教育部所推動各項計畫之

各類教育人力資源，協助學生改善產生中輟

行為後的愈益嚴重的學業低落情形，並持續

推動替代役協助學生中途輟學問題之輔導計

畫，以延續其豐碩之輔導成果，對於各類教

育人力資源本身而言，亦能夠在輔導學生中

途輟學的問題過程中，在心理層面上獲得良

好的成長經驗。以教育部所補助之攜手計畫

為例，其主要目的為：（一）提供經濟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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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學生服務機會並紓解經濟壓力，實現弱

勢關懷。（二）縮短國中小學習成就低落學

生之學習落差，彰顯教育正義。（三）秉持

以服務提昇生命價值，用智慧實現弱勢關懷

之奉獻精神，讓具教學專業之退休教師再次

投入教育現場，貢獻智慧及經驗，協助並輔

導弱勢學生課業輔導。（四）提供學習成就

低落國中學生適性分組學習及多元學習方案。

由此可知，攜手計畫之主要目的在於運用各

類教育人力資源，降低學習成就低落學生之

學習落差，而學習成就低落為造成學生中途

輟學的主要原因之一。教育部對於攜手計畫

及教育替代役男中輟生輔導計畫的持續推動

，將可補足進行中途輟學學生各階段輔導時

所需之課業輔導、心理輔導等各項專業輔導

人力資源，若能結合退休教師、認輔志工以

及學校社工，協助學校原有的輔導人力，落

實各項社會福利法案，讓有愛心、有耐心的

各類教育輔導人力資源，陪伴著學生度過人

生當中迷惘的一段日子，相信將可讓迷途的

孩子，找到未來光明的道路。

本研究由王暄博助理協助：資料收集、

會議記錄、經費核銷…等行政工作，使研究

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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